
广元市财政局文件 
广财综〔2016〕 16号 

广元巿财政局广元市林业和园林局 

转发《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林业厅关于转发〈财政部 

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弓|导 

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〉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区财政局、林业园林局，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、农村工 

作办公室： 

现将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林业厅《关于转发〈财政部国家 

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 

地的通知〉的通知》〔川财综〔
2
016〕 3号）转发你们，请遵照 

执行。 

： 附件：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林业厅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国家 

一 1 一 



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 

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》的通知 

々 

广元巿林业和园林局 

2 0 1 6年 3月 1 0曰 

广元巿财政局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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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6年3月 1 0日印发 



川财综〔2016〕 3号 

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林业厅关于转发 

《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 

恢复费征收标准3 I导节约集约 

利用林地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巿（州）及扩权试点县（巿）财政局、林业局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 

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 122号〕转发 

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对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作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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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补充规定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根据《森林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实际情况， 

确定我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。具体标准如下： 

( 一 ） 郁闭度0.2以上的乔木林地〔含采伐迹地、火烧迹 

地）、竹林地、苗圃地，每平方米10元；灌木林地、疏林地、 

未成林造林地，每平方米 6元；宜林地，每平方米 3元。 

(二） 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，按照第（一）款规定征收 

标准 2倍征收。 

( 三 ） 城巿规划区的林地，按照第（一〕、（二）款规定 

征收标准2倍征收。 

(四） 城巿规划区外的林地，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性 

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。属于公共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和国防建 

设项目的，按照第（一 〕、（二）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；属于 

经营性建设项目的，按照第（一〕、（二）款规定征收标准2 

倍征收。 

二、本通知自 2 0 1 6年 3月 1日起执行。 

四川省林业厅 

2 0 1 6年 2月 2 4曰 



川财综〔2016〕 3号 

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林业厅关于转发 

《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 

恢复费征收标准弓I导节约集约利用 

林地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巿〔州〉及扩杈试点县〖巿〕财政局、林业局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 

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 122号）转发 

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对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作以 

下补充规定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根据《森林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实际情况，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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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我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。具体标准如下： 

(一） 郁闭度0.2以上的乔木林地〔含采伐迹地、火烧迹 

地）、竹林地、苗圃地，每平方米10元；灌木林地、疏林地、 

未成林造林地，每平方米6元；宜林地，每平方米3元。 

(二） 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，按照第（一）款规定征收 

标准2倍征收。 

(三） 城巿规划区的林地，按照第（一〗、（二）款规定 

征收标准2倍征收。 ― 

(四） 城巿规划区外的林地，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性 

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。属于公共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和国防建 

设项目的，按照第（一〗、（二）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；属于 

经营性建设项目的，按照第（一〕、（二）款规定征收标准2 

麵《工 

二、本通知自2016年3月1日起执行。 

抄送：财政部，国家发改委、省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省政府办 

公 厅 ， 财 政 部 驻 川 专 员 办 ^ ^ ^ ^ ^ ^ ^ ^ ^ ^ ^ ^ 

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6年2月2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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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树造林、增加森林植被面积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随着我国经济社 

的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力案》的要求，为加快健全资源冇偿 

确保森林植被面积不减少、质量不降低，保障「3家生态安全，现 

就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(一） 合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，限制无序占用、粗放使 

(二） 反炚不冋类型林地生态和经济价值，合理补偿森林植 

波恢复成本。 

( 三 ） 充分体现公益林、城巿规划区林地的重要性和特殊性， 

( 四 ） 保障公共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和民生工程等建设项目 

使用林地，控制经营性建设项目使用林地。 

( 五 ） 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森林资源禀赋和恢 

复成本差异，适应各地植树造林、恢复森林植被工作需要。 

( 六 ）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，考虑企业承受能力，并建立 

〔七〗体现公平公正原则，对中央和地方企业不得实行歧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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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丄动公开 

抄送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国务院办公厅，财政部驻 

――――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巿、计划单列巿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。 

财政部办公厅 2015年11月19日印发 


